
法律百科網：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 
列印⽇期：2026-05-30

詐騙集團的成員可能會觸犯什麼罪？⾸腦跟⾞⼿的刑責有什麼不同？

⽂:王綱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3-05-17

案例

詐騙⼤師A近來有意拓展⽣意版圖，於是決定組成分⼯嚴謹的專業詐騙集團，由A本⼈負責策劃全局，並邀
請弟⼦B打電話以各種名⽬詐騙被害⼈，使被害⼈將錢匯⼊指定的⼈頭帳戶，再由新招募的成員C前往
ATM提款，提款後C再將贓款交給D，由D負責把錢交回給集團。請問，集團成員A、B、C、D可能會觸犯
什麼罪？

本⽂

⼀、詐騙集團分⼯簡介

⼀般來說，⼀個完整的詐騙集團通常都是由「⾸腦」、「⾏騙者」、「⾞⼿」、「⽔⼿」等不同成員組成，每
個成員都有⾃⼰負責的⼯作項⽬，藉由精細的分⼯完成詐騙⼯作，同時也以此製造斷點、隱匿⾏蹤，增加檢警
查緝的困難。各個成員負責的⼯作內容⼤致如下：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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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詐騙集團有哪些常⾒成員？ 各⾃有什麼刑責？
資料來源：王綱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⾸腦

顧名思義，指的是整個詐騙集團的領導者，負責詐騙⼯作的策劃及分⼯。由於⾸腦通常隱⾝幕後，因此往往也



是最難抓到的詐騙集團成員。

（⼆）⾏騙者

也有稱為「電腦⼿」，是實際與被害⼈互動並騙取被害⼈匯款的⼈，⽅式可能包含電話、簡訊、通訊軟體等
等。

（三）⾞⼿

負責將贓款提領出來的⼈。

（四）⽔⼿

負責收受⾞⼿提領出來的贓款，再把錢交給上⼿或透過各式管道，輾轉將錢交回給集團的⼈。⽔⼿的功能在於
透過輾轉交付⾦錢的過程，增加⾦流上的斷點、造成警⽅查緝困難。

由於⾞⼿、⽔⼿的⼯作內容需要在外拋頭露⾯，因⽽也是整個詐騙集團中最容易遭查獲[1]、取代性也最⾼的成
員。

⼆、詐騙集團成員的刑事責任

（⼀）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主持指揮∕參與犯罪組織罪

詐騙集團，通常是由3⼈以上組成，以實施詐術為⼿段且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的組織，所以屬於組織犯罪條例
第2條定義的「犯罪組織」[2]。

1. 成員的刑責各有不同

集團的⾸腦，負責發起、主持、操縱或指揮整個集團的⼯作，會構成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的「主持
指揮犯罪組織罪」[3]，刑責較重，最重可以判到10年的有期徒刑；⾄於其他參與詐騙集團的成員，則可能會
構成同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的「參與犯罪組織罪」[4]，刑責較⾸腦輕，最重是5年有期徒刑。

不過，實務⾒解有認為如果是⾞⼿等組織中較為末端的⾓⾊，且只是被動接受集團中某個成員的指⽰⽽負責取
款時，因為他並不知悉集團內的詳細分⼯情形，所以不能⼀概認定構成參與組織罪[5]。

2. ⽬前不必強制⼯作3年

另外要注意的是，現⾏犯罪組織條例第3條第3項[6]雖然規定涉犯主持指揮、參與犯罪組織罪的⼈，還必須要
強制⼯作3年。不過，2021年12⽉10⽇公布的司法院⼤法官釋字第812號解釋[7]，已經認定「強制⼯作」違
反憲法⽐例原則及明顯區隔原則，從解釋公布⽇起⽴即失效，所以⽬前詐騙集團成員被關、被科罰⾦以外，不



再需要另外「強制⼯作」。

（⼆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罪

詐騙集團是藉由集團成員彼此分⼯合作的⾏為，來共同完成詐欺的犯⾏，符合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

款[8]所稱「3⼈以上共同犯普通詐欺罪」的情形，所以原則上詐欺集團成員均會構成加重詐欺罪。

⼜雖然學說討論上有認為[9]提款⾞⼿如果沒有參與、也不知情提款前的詐欺⾏為，只是在詐欺既遂（被害⼈的
錢匯⼊帳戶）後提領贓款，因為對於詐欺罪的實現沒有貢獻，所以不構成本罪。但是依照⽬前法院的看法，仍
然認為只要是詐騙集團的成員，無論是⾸腦、⾏騙者、⾞⼿、⽔⼿，都會構成本罪。

另外，即使詐騙集團的成員之間彼此不完全認識，但依照實務⾒解的看法，只要成員之間存在間接的犯意聯
絡，也就是只認識其中⼀位成員，不認識其他⼈，仍會成⽴刑法第28條[10]的共同正犯[11]。例如，⾸腦分別
邀請⾏騙者及⾞⼿參與詐騙犯罪，⾏騙者與⾞⼿間雖不認識，3⼈仍然會⼀起構成加重詐欺罪的共同正犯。

（三）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

詐騙集團的⾞⼿負責提領贓款交給⽔⼿，⽔⼿則再透過各式⽅法將贓款回流到集團，這個過程本質上就是在藉
由「提款」、「輾轉交付」等⾏為，來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、來源、去向、所在」，屬於洗錢防
制法定義的「洗錢⾏為」[12]，所以依照⽬前法院多數的看法[13]，詐騙集團的⾞⼿及⽔⼿，還可能會構成洗
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[14]的洗錢罪[15]。

三、案例分析

詐騙集團⾸腦A，負責指揮操控整個詐騙犯罪組織，構成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的指揮犯罪組織罪。

詐騙集團成員B、C、D在知情的情況下，參與A主持的詐騙集團，會構成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的參與
犯罪組織罪。

另外，A、B、C、D彼此互相分⼯，共同詐騙無辜⺠眾的⾏為，則會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
欺罪的共同正犯。

最後，⾞⼿C、⽔⼿D在知悉帳戶內款項為詐欺犯罪所得的情況下，仍基於掩飾或隱匿的意圖把贓款提領出來
並加以移轉，則還會構成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的洗錢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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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詐騙集團，⾞⼿，詐欺，洗錢，組織犯罪

，⾮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⾏為，惟依新法規定，倘⾏為⼈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，⽽將特定犯
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，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，⽽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⾦流移動，即難認
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⾏為，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⾏為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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